
设计制作合同

乙方 ： 河南美图印刷有限公司甲方：

甲、 乙双方经充分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设计、 印制事宜，达 成如下条款， 以资遵守。

一、 制品品名称、 规格尺寸要求：

名   称：

成品尺寸：     

工序要求：

户     

《平顶山汝窑杯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作品集》

210*285mm 页面数量： 4+120P 制作数量： 600本

封面250克哑粉，覆哑膜；内文128克哑粉纸；装订：锁线胶装；

名： 河南美图印刷有限公司

账      号 ： 697207213

开 户 行 ： 民生银行郑州花园路支

乙方收款账

二、 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

1.合同金额： ¥24000元，大写：贰万肆仟元整(含税);该价款已包含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

涉及的作品压平、图像调整、方案策划、设计、打样、印刷、运输。

2.付款方式： 乙方于       将作品集送到甲方指定位置，并验收合格。货款经甲、乙双

方协商后结清¥24000元整 (贰万肆仟圆整) 。

户：

行

三、 交货日期及方式：

乙方于定稿后 7-10
日内交货，乙方按甲方要求将成品书送至指定地点。

四、 相关责任和约定：

1.甲方负责提供上述制品的底稿 (素材) 和设计要求，保证所宣传制作的物品不被国家法律

法规所禁止，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设计、 印刷，最终稿以甲方签字样为准，如因

乙方原因造成的返工和材料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.乙方应以自己的技术进行设计、 印刷， 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转委托给他人，乙方的设计不得

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，如有侵权行为或者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侵权后果及损失由乙方承

担。

3.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要求的数量进行制作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私自制作或留存，不得

用于其他用途，如有上述行为给甲方造成影响及损失的，应予以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。

合同签订后






